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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办企业工作多年
放养之时被羊撞伤

李英杰今年34岁， 由于从小
智力残疾常年跟随父母住在村
里， 基本上没有出过远门。 近几
年其父母先后亡故， 他不得不跟
妹妹一家共同生活， 并继续住在
本村。

该村是北京城中村， 随着改
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村里
陆续办起了多家企业 ， 涉及建
筑、 种植、 养殖、 商场、 工业农
副产品加工等多种行业。 这些企
业全部由村委会出资， 都属于集
体企业。

集体企业也是企业， 同样要
用工、 支付工资报酬， 企业与职
工之间理应属于劳动关系。 李英
杰的妹妹说， 2004年村里的企业
在本村村民内部招聘工人， 李英
杰虽然智力有些残疾但是身强力
壮， 被村里安排到村办企业当建
筑小工。 从此以后， 村里安排企
业每月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向李英
杰发放工资。

“事实上， 村委会为了安置
本村农民就业， 早在1993年就成
立了村办企业， 村办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一直都是村委会主任， 村
民的工资也是由村委会核算好以
后， 以村办企业的名义向村民发
放。” 李英杰的妹妹说， 没想到
这种发放工资的方式还成了村委
会否认与李英杰存在劳动关系的
借口。

事情的起因是李英杰被羊撞
伤后想认定工伤， 村里怕担责任
不认可他属于工伤， 也不想为他
办理工伤认定手续。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
2017年4月初的一天， 李英杰一
大早来到饲养场。 他打开羊圈的
围栏时， 羊群蜂拥而出。 李英杰
躲避不及时， 被羊撞伤。” 亲自
送李英杰到医院救治的村民老潘
说， 因伤势较重为了保命， 医院

最终只能做手术摘除了李英杰的
睾丸。

为了获得工伤待遇
申请认定劳动关系

“为了让我哥获得工伤待
遇， 我们向村里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村委会
一口拒绝。” 李英杰妹妹说， 村
里给钱很少， 不够支付医药费。
为 了 缓 解 家 里 的 困 难 ， 经 过
咨 询 ， 才 向 村 里 提 出 工 伤 认
定申请。

“可能是村里一直没有给我
哥缴纳社会保险， 如果认定为工
伤村里需支付全部工伤费用， 所
以， 从养殖场场长到村委会主任
都坚持不给我们出具手续。” 李
英杰妹妹说 ， 被逼得实在没办
法， 她只得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
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求助。 该中心
审核后， 指派张志友律师为其提
供免费法律援助。

接待李英杰及其妹妹时， 张
律师了解到， 李英杰到村里工作
后， 10多年来的工作岗位并不固
定 ， 最开始是在建筑工地做小
工 ， 此后还做过村里的保洁工
作， 从2013年开始， 村里安排他
从事饲养员工作， 负责喂养村里
养的几十只山羊。

张律师建议先与村委会和
解，李英杰妹妹说：“不可能了！ ”

原来， 村干部知道李英杰被
羊撞伤后， 到医院看望了一次。
针对李英杰提出的申报工伤问
题， 村干部答复说： “村里特意
咨询了律师， 因为李英杰是本村
的村民， 村里也是考虑到李英杰
的特殊情况， 才给他安排了工作
岗位。 但是， 双方之间并不存在
劳动关系。 因为没有劳动关系，
所以， 李英杰的伤不属于工伤。”

村干部的态度让李英杰及其
妹妹都不能接受， 在村里的企业
工作了14年， 村里的企业按月向
李英杰发放工资， 双方之间怎么

不是劳动关系呢？ 张律师很快为
李英杰办理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手续。

仲裁庭审时， 李英杰称其在
村里工作14余年， 但村里的企业
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也没有
与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为了认
定工伤 ， 只能先行申请劳动仲
裁， 请求确认和村办企业之间的
劳动关系。

村委会及养殖场均没有参加
庭审， 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代理答
辩。 李英杰能够证实存在劳动关
系的证据仅有村办企业从2010年
以后按月向他发放工资的银行对
账单。 张律师认为， 虽然村企没
有到庭参加仲裁， 但通过银行对
账单可以清楚的看出， 村办企业
按月向李英杰支付劳动报酬， 足
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可是， 开完庭后， 仲裁员单
独找到张律师说， 凡是村民在村
办企业工作， 按照有关政策规定
都不认为是劳动关系， 希望张律
师帮助安抚李英杰和家属。

张律师对仲裁员这一说法并
不认可， 明确告知仲裁员： 村办
企业的出资人是村委会， 职工与
村委会之间没有劳动关系， 不能
证明村民和村办企业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

尽管如此 ， 2018年5月仲裁
委仍作出裁决： 经仲裁委查明，
李英杰到本村村办企业工作是村
委会对李英杰给予的帮助和安
排， 村办企业虽对李英杰存在一
定的管理行为， 但并不能认为属
于劳动关系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
系。 况且， 李英杰所从事的工作
内容也不属于村办企业的业务范
围， 双方不具备劳动关系的法律
特征。 据此， 裁决驳回李英杰请
求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

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劳动关系得以确认

李英杰对仲裁裁决不服， 向

法院提起诉讼。 在法院阶段庭审
时， 村办企业委托律师到庭参加
诉讼。

庭审中村企代理律师提出，
李英杰属于村里的村民， 村里对
本村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均
安排工作岗位， 保证其有一定的
收入 ， 属于村里的一项福利待
遇。 村里只是委托村办企业代发
工资， 李英杰实际上还是由村里
在管理。 李英杰和村办企业之间
不属于劳动关系。

张律师说， 李英杰是参加应
聘到村办企业内工作的， 李英杰
的工作岗位也是由村办企业安
排， 由村企直接管理， 并直接向
李 英 杰 支 付 工 资 。 本 案 的 特
殊 情 况仅仅在于 ： 村办企业的
股东和出资人为村委会， 而股东
和出资人这层关系并不能用来否
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
关系。

法院审理认为， 依据相关法
律规定， 村集体企业的企业性质
并不能成为阻断构成劳动关系的
理由， 村办企业对李英杰进行管
理， 记录其考勤， 安排李英杰从
事具体的劳动， 按月向其支付工
资， 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最终，
法院判决确认李英杰与养殖场之
间属于劳动关系。

张律师说， 该判决表明： 村
民和村办企业之间也可以形成劳
动关系， 村办企业的性质不能成
为阻断劳动关系的理由。 对于村
委会、 居委会的用工主体资格问
题， 去年实施的 《民法总则》 第
96条规定， 机关法人、 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人、 城镇农村的合作
经济组织法人、 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法人， 为特别法人。 第101
条规定，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资格， 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
要的民事活动。 上述规定基本上
排除了村委会、 居委会因用工问
题与劳动者发生争议， 劳动关系
如何认定上的障碍。

租户不能随便使用
“买卖不破租赁”维权

问：
老板结婚， 员工在帮忙搬运

物品过程中， 不慎跌倒被货物砸
伤。 所受伤害是否属于工伤？

答：
具有劳动关系并不一定成立

工伤。 劳动关系只是工伤成立的
条件之一， 其他还有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及工作原因等因素， 其
中最为核心的是工作原因。 员工
的工作内容肯定不包括帮助要结

婚的老板搬运货物， 该行为与其
工作业务不具有关联性， 即使是
由老板临时指派的， 也不能成为
工作内容。 由于导致的伤害非由
于工作原因所致， 当然不能认定
为工伤。

员工与老板之间也不成立普
通雇佣关系。 员工帮助老板搬运
结婚用货物 ， 不是由老板雇佣
的， 双方不存在人身上的隶属关
系以及行为上的管理关系， 因此
双方也不属于雇佣关系， 员工不

能按照雇佣伤害索赔。
员工与老板之间属于帮工关

系。 所谓帮工，一般是指无偿、自
愿、短期为他人提供劳务，是帮工
人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被
帮工人未明确拒绝而发生的社会
关系。 帮工具有合意性及无偿性
的特点，所谓帮工的合意性，即被
帮工人有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或要
求帮工的意思表示， 两者产生合
意；所谓帮工的无偿性，即帮工活
动中通常表现为不给付报酬的互

助互帮行为。在实践中，帮工人从
事被帮工人授权或者指示可以是
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具体表
现一是帮工人应被帮工人的请求
而进行一定行为， 二是帮工人主
动上前进行帮工活动， 被帮工人
接受或未明确拒绝从而成立帮工
关系。本案中员工应老板的要求，
无偿帮忙搬运的行为使二者形成
帮工关系， 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帮工人身损
害规定索赔。 李德志 公务员

为老板结婚帮忙，意外受伤谁负责？

村民与村企能否形成劳动关系？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放养时被羊撞伤 村委会不认工伤

对于残疾人能否就业， 法律早有明确规定。 其中， 《工伤保险条例》 第35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
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 保留劳动关系， 退出工作岗位。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伤残等级， 该职
工有权继续在岗工作。 智力残疾属于残疾的一种， 当然适用这一规定， 只要该患者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就
可从事与其智力水平相适应的工作。

李英杰患先天性智障， 村里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到村办企业当过建筑小工， 还当过保洁员、 饲养
员， 应当属于职工。 去年4月， 当他打开羊圈围栏时被蜂拥而出的羊群顶伤。 事后， 他想申请认定工伤，
村里以其不是职工、 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予以拒绝。

法院经审理确认李英杰与村养殖场存在劳动关系后， 11月23日是最后上诉期限但村委会未提出上诉，
该判决已生效。 接下来， 李英杰可以依法申请伤残等级鉴定进而要求赔偿了。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简介：
2018年5月， 租户梁某与房

东王某订立了租期为12个月的房
屋租赁合同 。 但是今年10月中
旬， 房东王某告知梁某其欲出售
房屋， 希望解除合同。 由于近期
房租上涨厉害， 梁某不同意解除
合同。 而房东王某卖房的心意已
定， 且买房者是想自己住的， 不
想房屋有租赁关系存在， 所以房
东王某三番五次找梁某商讨退租
事宜， 且态度越来越蛮横， 无奈
之下， 租户梁某来到流村镇法律
援助工作站寻求帮助。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告诉租户梁某 ，

《合同法》 第229条规定， “租赁
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
的 ，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
《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11
条规定， “租赁期限内， 房屋出
租人转让房屋所有权的， 房屋受
让人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
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 〉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
第119条第二款规定， “私有房
屋在租赁期内， 因买卖、 赠与或
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 原
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
有效”。 也就是说， 当租期未届
满时， 原房东若将房屋转让给其
他人， 则原房东在租赁合同中的
出租人地位自动被新房东替代，
新房东应遵守租赁合同的相关约
定， 享有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义
务直至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届
满。 这也就是平时所说的 “买卖
不破租赁”原则。 因此，租户梁某
是有权继续在该房屋中居住至合
同期满的，不受房屋买卖的影响。

工作人员致电房东王某， 告
知其相关法律规定， 同时也让王
某转告买房者， 租户是有继续居
住的权利的。 在法律面前， 房东
王某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 并表
示会和买房者继续沟通。 最终买
房者同意让租户继续居住在该房
屋内至合同终止日。

工作站提示：
现实生活中， 租房者最担心

的就是房东临时变卦， 尤其是在
租期内， 房东如果把房子卖了出
去， 面对新房东的腾房要求， 很
多人往往心里没底。 但是租户继
续居住的权利其实是受到法律保
护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买卖
不破租赁”。

然而 ， 并不是在任何情况
下， “买卖不破租赁” 都得以适
用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条， “租赁房屋在租赁期
间发生所有权变动， 承租人请求
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租赁
房屋具有下列情形或者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 （一） 房屋在出
租前已设立抵押权， 因抵押权人
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二） 房屋在出租前已被人民法
院依法查封的。”


